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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00.00 万元

（含 35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A 股股份回购项目 250,000.00 250,00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350,000.00 35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及资本市

场情况，对部分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全额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A 股股份回购项目 

 1、项目概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上市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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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实施 A 股股份回购项目。 

本次 A 股股份回购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 25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发展战略及资本市

场情况，先行以自有资金投入实施股份回购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全额置换。 

2、项目必要性 

公司系国内领先的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及新能源汽车制造综合服务商。在

新材料领域，公司拥有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能力，系国内光

电显示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且已横向布局了曲面盖板玻璃、彩色滤光片、蓝宝

石等其他光电核心材料，显示材料产业集群优势凸显；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公司

自主研发的成套玻璃基板生产装备具有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高端装备业务的客

户已外延拓展至众多领域；2017 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式收购了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为构

建“高端材料－石墨烯基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闭环走出了关键的一

步。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得以夯实，光电显示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

及石墨烯业务布局顺利，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同和集群效应，公司业务发展良好，

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但由于近期资本市场大环境因素，截至目前公司股票价格已低于每股净资产，

公司认为目前公司股价不能合理反映公司价值。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

理回归，同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等方面，公司决定回购

部分 A 股股份。 

公司本次回购的 A 股股份将用于转换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中的一种或多种情形，以

及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届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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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决定。 

3、项目可行性 

本项目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0 万元（含本数）用于回购公司 A 股

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6,730,754.63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67,459.99 万元，流动资产为 4,375,161.88 万元，

以本次回购上限金额 25 亿元计算，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3.71%、7.89%、5.71%，占比不高，在公司经营

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9 月份，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65,020.84 万元、690,132.11 万元、1,733,636.42 万元和 1,726,356.78 万元，同比

增速分别为 116.95%、48.41%、151.20%和 119.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 132,623.37 万元、123,992.89 万元、174,366.68 万元和 131,515.76 万

元，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本次回购股份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根据目前公司总股本 5,730,250,118 股测算，回购股

份数量不超过 573,025,011 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最

终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综上，本次 A 股股份回购项目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具备可行性。 

4、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不超过 25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募集的资金。 

（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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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5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扩张导致营运资金需求量增加 

报告期内，依托玻璃基板生产中技术含量最高的前段设备所奠定的坚实基础，

在国内工业制造由设备替代人工、满足智能高效生产的大背景下，公司高端装备

及技术服务业务持续发力；2017 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式收购了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完

善产业布局的同时，公司营业收入亦出现较大增长；另外为彻底解决同业竞争及

完善新材料产业链条，报告期内公司陆续收购了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石

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东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东旭（营口）光电显示有限公司，随着液晶显示面板行业维持景气周期，

下游面板厂商均取得较高的业绩增速，带动了公司液晶玻璃基板及其他光电显示

材料市场需求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1,726,356.78 1,733,636.42 690,132.11 465,020.84 

同比增长率 119.40% 151.20% 48.41% 116.95% 

预计未来公司业务仍将处于较好的增长阶段，业务规模的扩大使得公司需要

在经营过程中持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加大。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将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新增营运 

资金需求。 

（2）改善资本结构，增强短期偿债能力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公司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金额合计

1,030,094.76 万元，公司短期存在一定流动性压力。 

通过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改善公司债务结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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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提高公司中长期债务比例，有效增加发行人运营资金总规模，增强公司短

期偿债能力，从而降低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系公司合理的使用财务杠杆重要举措，

有利于公司中长期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战略目标的稳步实施。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运营的日

常资金周转需要，降低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增强公司竞争力。 

4、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募集的资金。 

三、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及新能源汽车制造综合服务商，

在新材料领域，公司拥有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液晶玻璃基板生产能力，系国内

光电显示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但由于资本市场大环境因素，截至目前公司股票

价格已经低于每股净资产，公司股价不能合理反映公司价值，与公司的市场地位

不符。本次 A 股股份回购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推进公司市场价

值向内在价值的回归，同时本次回购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股票的交易活跃程度，

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前后，公司主营业务无变化。本次债券发行将公司

为回购股份筹集资金，并有利于增强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未来公司业务的开展

及扩张，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费用，增强抗风险

能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货币资金、总资产和总负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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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将相应增加，可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息偿付风险较小。随着可转债持有人陆续转股，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同时，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包括 A 股股份回购项目，该募投项目的实施

有利于提高公司每股收益等盈利指标。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系公司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维护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推进公司市场

价值向内在价值的回归，增强公司资金运营实力，有利于公司行业优势进一步加

强及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将有效提振市场投资者

信心，为公司后续融资提供良好的保障，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必要性及可行性，符合公司及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9 日 


